
放馬灘簡《邸丞謁御史書》中的
時間與地點

晏昌貴

　　甘肅天水放馬灘一號墓出土簡牘中有一篇講述“丹”死而復生並言説祭祀宜忌諸

事項的故事，自簡書公布後，研究者甚衆。 最近孫占宇根據紅外照片對簡文進行重新

釋寫，對諸家意見進行集釋（以下簡稱“孫文”）， 〔１〕很便於參考。 兹將相關簡文參照

“孫文”移寫如下（釋文用寬式），唯篇題則從胡平生説，作《邸丞謁御史書》： 〔２〕

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大粱（梁）人王里髡徒曰丹，□□七年，

丹矢傷人垣離里中，因自刎殹，□之于市三日，葬之垣離南門外。三年，丹而

復生。丹所以得復生者，吾犀武舍人。犀武論其舍人尚（掌）命者，以丹未當

死，因告司命史公孫强，因令白狐穴屈（掘）出。丹立墓上三日，因與司命史

公孫强北之趙氏之北地柏丘之上。盈四年，乃聞犬犻（吠）雞鳴而人食。其

狀：類（纇）益（嗌）、少麋（眉）、墨，四支（肢）不用。丹言曰：死者不欲多衣；

死人以白茅爲富，其鬼賤，於它而富。（後略）

本文主要從時間和地點兩方面談一點看法，因時間的推定有賴於地點的確認，兹

先從地點談起。

簡書涉及地名有兩個是確定無疑的，即戰國魏國都城大梁（今河南開封）和趙氏，

趙氏即趙國。 圍繞丹“矢傷人”和死葬地另有兩個地名： 王里和垣離里。 王里，上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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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文”曾列舉研究者的兩種説法： 或以爲屬魏大梁，或以爲屬秦氐道。 我們同意王里

屬大梁的意見。 一個間接的證據就是，“王里”或與“王”有關，屬於魏都大梁的可能性

更大些。 至於垣離里，“孫文”以爲屬大梁，當是。 這是第一組地名，以魏國都城大梁

爲中心。

三年之後丹復生，涉及第二組地名，即“丹立墓上三日，因與司命史公孫强北之趙

氏之北地柏丘之上”。 簡文中的第一個“之”是動詞，義爲“前往”、“到”。 第二、三兩個

“之”字則爲助詞。 趙氏即趙國，北地爲趙國的北部地區，爲區域名，柏丘則爲北地之

具體小地名。 《史記·趙世家》：“（惠文王）三年，滅中山，遷其王膚施。 起靈壽，北地

方從，代道大通。”是趙國有“北地”之稱。 馬王堆帛書《刑德》甲、乙本附篇《分野》另有

“趙氏西地”、“趙氏東地”的説法，分别對應二十八星宿中的“觜觹”和“罚”。 帛書的年

代當在公元前３２８年至前２９０年之間， 〔１〕與放馬灘簡的年代相近（詳下文）。 柏丘無

考。 戰國趙貨幣有“白人刀”，兵器有“柏人戈”，柏人在今河北隆堯、臨城之間。 〔２〕西

漢鉅鹿郡又有柏鄉侯國，治今河北柏鄉、臨城間，正當柏人的北方。 〔３〕簡文柏丘或當

在此。 其地正當趙國北部地區，當然也位於魏都大梁的北方。

簡文開頭提到的“邸丞”之邸，我們以爲也是趙地。 １９７８年３月，河北省元氏縣

西張村發現西周遺址和墓葬，出土青銅器臣諫簋有銘文云：“唯戎大出 ［于］軧，井

（邢）侯博戎，延令臣諫以□□亞旅處于軧。”另一件青銅器叔勸父卣有銘云：“叔勸

父曰： 余考，不克御事，唯汝倐其敬乂乃身，毋尚爲小子。 余兄爲汝兹鬱彝，汝其用

飨乃辟軧侯，逆造出入使人。” 〔４〕李學勤、唐雲明引《漢書·地理志》元氏縣云：“泜水

（舊誤作沮水），首受中邱西山窮泉谷，東至堂陽，入黄河。”又引《大清一統志》：“槐河

源出贊皇縣西，東北流入順德府境，逕元氏縣南，又東流入高邑縣界，即古泜水，訛爲

‘沮水’者也。 此爲北泜水。”認爲今天的槐河就是古代的泜水。 銅器銘文表明墓主是

軧侯之臣，這裏是軧國的一處墓地， “軧”應讀爲 “泜”，軧國實由地處泜水流域而

得名。 〔５〕

《鐵雲藏貨》著録一方足布，郭若愚釋爲“邸”。 邸布又見《大系》２０２１號，李家浩以

爲邸即泜，並聯繫河北省元氏縣西張村西周銅器銘文中的軧，認爲“邸”从邑，大概是

爲位於泜水流域的軧邑而造的專字。 《説文》邑部訓爲“屬國舍”的“邸”字，可能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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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邸”的假借，也可能是後造的一個字，與地名“邸”字無關。 戰國時期泜水在趙國的

疆域之内，邸布應當是趙國鑄造的貨幣。 〔１〕黄錫全亦有續論，認爲三晉地區古泜水

有二： 一爲北泜水，見《史記·陳餘列傳》及《淮陰侯列傳》，發源於元氏縣西群山中，即

今之槐水；二爲南泜水，見《山海經·北山經》，源出臨城西南敦輿山北，東流經唐山、

隆平入晉寧泊。 〔２〕

綜合以上學者的討論，可知趙國北境今河北元氏、臨城、隆堯間確有“邸”地，它源

自西周軧國，戰國中晚期趙國設爲邸縣， 〔３〕柏丘則位於邸縣境内。 當丹死而復活並

從魏國大梁北上至趙國北地之柏丘時，邸縣之丞得聞其事，於是上報御史。 〔４〕簡牘

所載，正是邸丞謁報御史的官府文書，或者是模仿此類官府文書的“陰府冥書”。

無獨有偶，北京大學藏秦牘《泰原有死者》，亦叙及人死復活之事。 〔５〕其發生地

“泰原”，陳偉以爲即秦泰原（太原）郡。 〔６〕古文獻中“太原”亦指晉陽。 無論太原或晉

陽，戰國時均爲趙地。 《史記·趙世家》所載趙國史事頗多神異故事，引起後世正統史

家詬病，但據現代史家研究，《趙世家》之“誣謬龐怪”，正是先秦趙氏日常生活中宗教

崇拜的實録。 〔７〕目前所見兩件時代最早的死者復活故事皆以趙國爲背景，恐怕不是

偶然的。 《趙世家》載肥義引諺云：“死者復生，生者不愧。”恐怕也不僅僅是一句虚浮

的比喻。

應該説，將簡書中的“邸”理解爲趙地，是符合簡書内在邏輯最爲合理的解釋。 但

在考慮簡書所反映的地理背景方面，另有兩個外在的“隱性”條件也必須考慮在内： 一

個是出土該件文書的墓葬所在地，另一個是同墓所出木板地圖上亦有“邸”字標記。

這兩個外在的“隱性”條件都共同地指向秦國，而非趙國。 目前的研究者，幾乎無一例

外地都將“邸”解釋爲秦國地名， 〔８〕這是一個最爲重要的原因。 下面對此試作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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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第一點，墓葬所在地甘肅天水市在戰國中晚期無疑是屬於秦國的，放馬灘墓

地從出土器物形態看也是秦墓。 但這並不表明墓中所出的文書就一定屬於秦國。

《邸丞謁御史書》是一篇獨立的文書，文書記録的“丹”並非墓主，與墓主也不一定存在

必然聯繫。 〔１〕放馬灘的墓主人，生前聽聞此類奇聞異事，從而抄録隨葬（或者還有其

他目的與意圖），而無論此事發生在秦或發生在趙或發生在其他國家，都没有關係。

這是不言自明的，勿須深辨。

關於第二點，放馬灘木板地圖上有“邸”字。 這個“邸”通常被解釋爲秦漢時期的

氐道。 但據我們考察，木板地圖所表示的地區，並不包括秦漢氐道在内（詳另文）。 儘

管如此，目前還没有證據表明地圖所繪爲趙國北部地區。 木板地圖和《邸丞謁御史

書》中的字形如下：

　

左邊帶方框者見於木板地圖，右邊字形見於《邸丞謁御史書》。 筆者並非古文字

學的專門家，尚不能對此二字形是一是二作出正確判斷。 即便此二字形都可以被釋

作“邸”，也不排除同名異地的可能： 木板地圖的“邸”在秦地，《邸丞謁御史書》之“邸”

則在趙國。 下面來談時間問題。

簡書共記録了四個時間： 八年八月己巳（Ａ）、七年（Ｂ）、三年（Ｃ）和四年（Ｄ）。 其

中時間Ｂ和時間Ｃ之間的關係比較清楚，學者間没有異議： 時間Ｃ是時間Ｂ之後的

三年。 時間Ｄ簡文稱“盈四年”，這可以有兩種理解： （ａ）時間Ｃ之後又過了四年和

（ｂ）時間Ｂ之後的第四年。 兩種理解可以表述如下：

　　（ａ）Ｄ＝Ｃ＋４＝３＋４＝７

　　（ｂ）Ｄ＝Ｃ＋１＝３＋１＝４

换言之，第一種理解是説丹死後第三年復生，第七年“乃聞犬吠雞鳴而人食”；而按第

二種理解，則是丹死後第四年就可以“人食”了。 考慮到數字３＋４＝７，恰好可以滿足

簡文中的“七”、“三”、“四”三個數字，我們認爲“盈四年”是在三年之後又過了四年，即

上述第一種理解是比較合理的。

比較成問題的是時間Ａ與時間Ｂ的關係。 此前的研究者多將時間Ｂ看作與時間

Ａ一樣具有紀年性質，但這樣一來時間Ａ與時間Ｂ二者之間就存在不可調和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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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研究這篇簡書的李學勤對此有充分揭示，他説：

丹在七年刺傷人，被棄市後掩埋，三年後復活，又過四年而有聞能食，這

加在一起，已到十四年，所以簡文開頭曆朔不可能是八年。〔１〕

因而李氏認爲簡文“八”字前面還有字迹殘痕，應是“卅”字，這樣時間Ａ就應當爲“卅

八年”，它與下面幾個時間之間的矛盾就迎刃而解了。 〔２〕不過，根據最新紅外照片，

竹簡“八”字前面並無其他文字，而是墨塊。 簡書是八年而非卅八年。 〔３〕

既然時間Ａ不是“卅八年”而是“八年”，那麽如何協調它與時間Ｂ、Ｃ、Ｄ之間的矛

盾呢？ 目前所見，學者有兩種思路。 一種思路是： 時間 Ａ爲秦惠文王更元八年（前

３１７年），時間Ｂ爲秦惠文王前元七年（前３３１年）。 〔４〕按這種思路，“丹”在公元前

３３１年死亡，三年之後復活，又過四年有聞能食，時間當在秦惠文王更元前後，與前

３１７年並不矛盾。 但是，這個年代與簡文所述犀武的活動年代不合，犀武見於史載的

最後年代是公元前２９３年，這也可能是犀武死亡的年代。 〔５〕二者的年代不合，此説

恐不可信。

另一種思路，是將邸丞謁御史的内容僅僅局限在“丹”自殺的情節上，而將“三年

丹而復生”置於邸丞謁報内容之外。 〔６〕這樣一來，此後的時間Ｃ、時間Ｄ均與時間Ａ

無關，從而巧妙地消解了時間Ａ與時間Ｂ、Ｃ、Ｄ之間的矛盾。 但是，我們從文書的形

式看，丹的死而復生及有聞能食乃是連貫的叙事，人爲地將丹之死與丹的復活分割爲

兩個部分似嫌牽强，而且邸丞謁報御史也失去了其意義。 我們認爲邸丞謁御史的内

容當包括丹死而復生的全過程，“丹言”以下的部分則是“邸丞謁御史”文書的附件。

然則時間Ａ與Ｂ、Ｃ、Ｄ之間究竟是何種關係？ 竊以爲時間Ｂ並不具備紀年性質，

而是與時間Ｃ、Ｄ一樣，只表示一種相對的時間概念，它旨在説明某事在時間Ａ之前

七年發生。 爲了説明這一問題，我們先來看最近公布的嶽麓書院藏秦簡中《多小未能

與謀案》的例子：

［敢］谳之：十二月戊午，軍巫閒曰：攻荆庐谿［□□］故秦人邦亡荆者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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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李學勤： 《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１７０—１７１頁。

同上註。

孫占宇： 《放馬灘秦簡 〈丹〉篇校注》，簡帛網２０１２年７月３１日，犺狋狋狆： ／ ／ 狑狑狑．犫狊犿．狅狉犵．犮狀／狊犺狅狑
犪狉狋犻犮犾犲．狆犺狆？犻犱＝１７２５。

雍際春： 《天水放馬灘木板地圖研究》第３７—４２頁，甘肅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２年。

李學勤： 《放馬灘簡中的志怪故事》，《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１７２頁。

李零： 《秦簡的定名與分類》“附録”，《簡帛》第六輯，第８—１１頁，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子多。多曰：小走馬。以十年時，與母兒邦亡荆。亡時小，未能與兒謀。它

如軍巫書。兒死不訊。問：多初亡時，年十二歲，今廿二歲；已削爵爲士伍。

它如辭。（後略）〔１〕

該件司法文書涉及的第一個時間“十二月戊午”，整理者以爲“應爲秦王政二十二年十

二月丙午朔十三日”。 簡文涉及的第二個時間“以十年時”，整理者認爲相當於“於十

年前”。 整理者還列舉了其他簡書中省略“以”的例子。 〔２〕從該篇下文“多初亡時，年

十二歲，今廿二歲”來看，整理者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 從這個例子看，放馬灘簡《邸

丞謁御史書》中的時間Ｂ也應該理解爲邸丞謁御史的前七年。 上引《邸丞謁御史書》

簡文“七年”前二字爲缺文，李學勤補作“□今”， 〔３〕宋華强又補出“今”前的“去”字，所

缺二字當爲“去今”。 〔４〕從紅外照片看，“今”字尚可從殘存筆劃中看出，“去”字則不

明顯。 但宋華强把這兩個字補作“去今”，把簡文理解爲“距今七年”，則顯然是很合

理的。

經過上文疏理，可知《邸丞謁御史書》只有一個紀年時間，即時間Ａ的“八年八月

己巳”。 目前學術界比較通行的説法是秦昭王七年或秦王政八年，但李學勤已經指

出：“秦昭王八年即公元前２９９年，秦王政八年即公元前２３９年，八月均無己巳日。”李

氏同時還提到魏國紀年的可能性，但由於李先生相信簡文此處是“卅八年”，而“這一

時期的魏王，没有一個在位達三十八年”，從而也排除了這種可能性。 〔５〕

我們認爲簡文“八年八月己巳”當是趙國紀年，上文對簡書地名的考證顯示此事

最後的落腳點是在趙國，“邸丞”爲趙國邸縣之丞，用趙國紀年當然是合乎情理的。 在

這期間的趙國紀年應爲趙惠文王八年（前２９１年），查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曆表》，趙惠

文王八年八月實曆丙寅朔，其他各曆或丙寅朔或乙丑朔， 〔６〕則己巳爲第４日或第５

日。 現將趙國史事與簡文所記故事按年代先後順序羅列如下，以結束本文。

前３０５年，趙攻中山，取丹丘、華陽、鴟之塞、鄗、石邑、封龍、東垣，中山

獻四邑求和，趙罷兵。

前３００年，趙攻中山，北至燕、代，西至雲中、九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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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２〕

〔３〕

〔４〕

〔５〕

〔６〕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叄）》第１４１—１４４頁，上海辭書出版社２０１３年。

朱漢民、陳松長主編： 《嶽麓書院藏秦簡（叄）》第１４３、１４４頁。

李學勤：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１６７、１６８頁。 李學勤理解“今七年”爲“今王七年”。

宋華强： 《放馬灘秦簡〈邸丞謁御史書〉釋讀札記》，《出土文獻研究》第十輯，第１３８—１３９頁，中華書局

２０１１年。

李學勤： 《簡帛佚籍與學術史》第１７７頁。

張培瑜： 《中國先秦史曆表》第２０７頁，齊魯書社１９８７年。



前２９９年，趙武靈王傳國王子趙何（即趙惠文王），自號主父。

前２９８年，趙惠文王元年。趙派樓緩入秦爲相。

前２９７年，丹死。葬之垣離南門外。

前２９６年，趙滅中山。

前２９５年，沙丘之變。主父死。丹復活，北之趙氏之北地柏丘之上。

前２９３年，犀武死。

前２９１年八月己巳，邸丞赤敢謁御史。

２０１３年８月１４日寫於珞珈山

（晏昌貴　武漢大學歷史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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